附件4：同济大学非定向就业研究生办理缓缴学费流程

[bookmark: _GoBack]若在新生报到时未向院系提交过《同济大学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》，
即：未在学生处助学服务中心备案过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，需打印并填写表格1《同济大学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》，并持该表至家庭所在地乡、镇或街道民政部门盖章；若已备案过，则进入下一步。

注：该表原件交院系归档，复印件交助学服务中心备案。
助学服务中心地址：四平路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106室
                  嘉定校区F楼114学生事务中心学生处窗口
打印并填写表格2《同济大学非定向就业研究生缓交学费申请表》，
并携带《同济大学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》复印件
（此复印件仅限未备案过的研究生携带，已备案过的无需携带），
经学生处助学服务中心备案并盖章。

注：请于开学一周内（9月12日至16日）到学生处助学服务中心完成备案，避免影响注册。
开学一周后（9月19日），学生处助学服务中心将申请缓缴的学生名单提供给财务处，财务处在财务平台中设置缓缴。
财务处设置缓缴后，研究生本人按在校研究生自主注册流程办理注册。

注：请注意注册时间节点：9月11日至开学两周内（9月25日前）







